臺北市文山區指南國小

100年度辦理家庭教育諮商與輔導進修研習實施計畫

1、 依據：

（1） 臺北市100年度國小學生輔導工作小組工作實施計畫。
（2） 臺北市「各級學校100學年度第2學期家庭教育諮商或輔導審查指標會議紀錄」（北市家企字第10030458200號）決議。

（3） 臺北市家庭中心101年2月8日北市家企字第10130045800號函。
2、 活動目的：

（1） 協助家長建立正確之家庭教育觀念，增進家庭生活知能，以落實家庭教育諮商輔導，早期介入高風險家庭，減緩家庭問題惡化。
（2） 對於有重大違規事件或特殊行為學生之家長或監護人，提供家庭教育諮商輔導課程，以增進其家庭教育相關知能，協助其輔導子女改善行為。

三、參加對象：臺北市國民小學教師、家長與志工。
四、辦理日期：101年3月28日至101年5月24日。
五、活動地點：本校家長會辦公室（臺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三段38巷5-2號）。

六、活動內容：
	日期
	時間
	主題
	講師
	備註

	3月28日
	9時-12時
	行為改變技術
	李家琦
	宇寧身心診所臨床心理師

	4月11日
	9時-12時
	偏差行為與協助
	許惠淳
	暖昀聯合心理治療所臨床心理師

	5月 2日
	9時-12時
	兒童行為解碼--瞭解你的孩子
	鍾昭瑛
	馬偕紀念醫院資深臨床心理師

	5月 9日
	9時-12時
	愛與規範不衝突--談兒童行為管理
	鍾昭瑛
	馬偕紀念醫院資深臨床心理師

	5月23日
	9時-12時
	家庭如何塑造人
	王鳳蕾
	觀新心理成長諮商中心SATIR家族治療/家庭重塑專業治療師

	5月24日
	1時30分-
4時30分
	親子關係的深入淺出
	許豪沖
	仁愛醫院精神科專任主治醫師兼主任


七、預期效益：協助家長透過講述、討論、個案分享，學習親子溝通技巧、改善子女偏差行為，營造家庭友善氛圍。
八、每次參與研習之人員，核予研習時數3小時。

九、經費：由臺北市家庭教育中心「家庭教育諮商或輔導」 經費項下支應。

十、本活動陳請  校長核可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
訓輔主任          總務主任           會計主任           校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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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0年度辦理家庭教育諮商與輔導進修研習經費預算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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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項目
	單位
	數量
	單價
	小計
	備註

	
	講師鐘點費
	人×場×時
	1×6×3
	1,600
	28,800
	外聘專家學者(每鐘點以1小時為單位，限一名講師)

	
	講師鐘點費
	人×場×時
	1×╴×╴
	1,200
	
	外聘本市教師(每鐘點以1小時為單位，限一名講師)

	
	講師鐘點費
	人×場×時
	1×╴×╴
	800 
	
	內聘本校人員(每鐘點以1小時為單位，限一名講師)

	
	講義資料費

(含材料費)
	人×場
	20×6
	50 
	6,000
	人數請與申請表申請數量相符，每人最高單價為100元 

	
	場地佈置費
	場
	6
	500
	3,000
	限使用本課程及本校場地為原則，每場次不宜逾1,000元

	
	印刷及裝訂費
	式
	1
	1,000
	1,000
	係用於彙整、成果彙編，此項小計經費以不逾講義資料費全額3分之1為原則，最高不宜逾1,000元

	
	雜支
	式
	1
	1,200
	1,200
	總計經費之5%內支用

	總計經費
	新臺幣           40,000               元整


訓輔主任           總務主任            會計主任            校長

